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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黎协定》第 6 条建立的两种国际碳市场机制受到广泛关注，将在 2020 年后的气候制度中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文中识别了覆盖范围、交易指标类型和管理模式等 3 个构成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关键要素及其不同设计选项，并

以此为基础阐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基本形式。梳理并识别谈判中有关国际碳市场机制的焦点问题及其不同规则设计，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机遇和挑战。结合中国气候融资、提升减排力度、推动绿色“一带一路”

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内在需求以及国内有关市场机制的现有能力，分析提出两种国际碳市场机制在中国近期、中期

和远期的发展前景及其所需的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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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巴黎协定》（简称《协定》）第 6 条建立了两

种国际碳市场机制，分别是第 6.2 ～ 6.3 条建立的

合作方法 (cooperative approaches) 和第 6.4 ～ 6.7
条建立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1]。缔约方可利用这两种市场机制开展

合作减排以帮助其达成国家自主贡献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并在未来进一步提

升减排力度。一方面，目前约有半数的缔约方在其

NDC 中提出使用国际碳市场机制 [2]；另一方面，

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也为国际碳市场提供了

大量的需求 [3]。可预见，未来国际碳市场机制将在

2020 年后的气候制度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目前，附属科学咨询机构 (SBSTA) 以非正式

文件的形式汇总各方对国际碳市场机制相关问题的

观点和看法，用以支撑其实施细则的制定 [5-6]。在

此背景下，考察两种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基本形式、

系统梳理并识别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对中国准确把握

国际碳市场机制发展动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分

析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机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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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以往研

究，识别了构成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关键要素，并以

此为基础阐明其基本形式。通过查阅历次 SBSTA
汇总的非正式文件，识别谈判中有关国际碳市场机

制的焦点问题及其不同规则设计，在此基础上分析

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机遇和挑战。结合中国

气候融资、提升减排力度、推动绿色“一带一路”

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内在需求以及国内现有能

力，分析提出两种国际碳市场机制在中国近期、中

期和远期的发展前景及所需要的能力建设。

1  《巴黎协定》下的国际碳市场机制

与《协定》下国际碳市场机制相关的谈判内容

可以追溯到 2010 年的坎昆会议。该次会议提出建

立一个或多个市场机制以提升和促进成本有效的减

排活动，并阐述了市场机制应该满足的条件，见

表 1。2011 年的德班会议正式建立了两个国际碳市

场机制，分别是各种方法的框架和新市场机制。在

此后的 4 年，关于这两个机制的谈判一直处于胶着

状态，并无实际进展。2015 年的巴黎会议又将国

际碳市场机制重新纳入谈判决议，将原有的各种方

法的框架和新市场机制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了

合作方法和可持续发展机制。从表 1 可以看出，巴

黎会议和德班平台下的两种国际碳市场机制非常相

似，可以说，合作方法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继承了各

种方法框架和新市场机制的主要概念要点，并将其

在《协定》下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因此，对于《协

定》下的国际碳市场机制基本形式的探讨可基于以

往对德班平台下两种市场机制的研究 [4]。

虽然德班会议建立的各种方法的框架和新市场

机制在谈判中并没有实际进展，但学术界对其的研

究却非常深入 [9-11]，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开展了相关

的试点项目 [12-13]。因此，为阐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

基本形式，本文基于前人研究 [14-15]，识别出决定国

际碳市场机制基本形式的 3 个关键要素 (图 1)。

1.1  合作方法

合作方法允许缔约方使用 ITMOs 实现 NDC，
提升减排力度，促进可持续发展，确保环境完整性

并建立稳健的核算准则以避免双重核算。事实上，

合作方法可以看成是一个管理不同减排合作活动的

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建立一套核算准则去管理不同

减排合作活动产生的 ITMOs 的转让 [16]。

(1) 产生 ITMOs 的减排活动类型：指合作方法

下建立的核算准则所管理 ( 所适用 ) 的各类减排合

作活动的类型。《协定》第 6.2 条并没有对此进行

特定的限制，从理论上来讲，任何减排合作活动都

可产生 ITMOs。目前，比较主要的类型有 3 种，

分别是区域间碳市场的连接、政府之间的减排成果

转让以及信用机制 [3,8,17]。在这里，信用机制可能包

括由缔约方管理的双边或多边信用机制，或是第

表 1 与《巴黎协定》下国际碳市场机制相关的谈判内容

Table 1    UNFCCC discussions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market mechanism under Paris Agreement

气候会议 关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谈判内容

坎昆会议 (2010 年）

德班会议 (2011 年）

巴黎会议 (2015 年）

市场机制应满足的条件：自愿参与、扩大减排范围、确保环境完整性、实现净减排量、帮助完成部分减

排目标等

各种方法的框架：管理来自不同减排合作活动的碳交易单位的框架 [7]，即制定核算标准确保环境完整性、

实现净减排量并避免双重核算。

新市场机制：在缔约方大会下建立的一个新的市场机制，应扩大减排范围并实现净减排量

合作方法：管理不同类型的减排合作活动的框架 [8]，允许缔约方使用 ITMOs 实现其 NDC，确保环境完

整性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建立稳健的核算准则以避免双重核算。

可持续发展机制：在缔约方大会下建立的新市场机制，应促进减排、支持可持续发展、确保全面减缓

注：ITMOs 指国际转让的减排成果 (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ITMOs)。



6.4 条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但由于可持续发展

机制与合作方法在管理模式上不同，可持续发展机

制产生的碳交易单位是否属于 ITMOs 在谈判中还

存在较大争议。

(2) 交易指标的类型：合作方法的交易指标是

ITMOs，而其具体类型取决于其所产生的减排合作活

动的类型。如果来自区域碳市场的连接，可以是各

国的碳市场交易单位，例如欧盟碳市场的碳排放配

额（EUAs)；如果来自双边或多边信用机制，可以是

碳信用，例如日本联合信用机制单位 (JCM)；如果

来自政府间的减排成果，可以是与各国 NDC 相似

的减排量，例如印度可再生能源指标等。

(3) 管理模式：《协定》第 6 条并没有明确合

作方法的管理模式，但由于其前身是各种方法的框

架，目的是管理各缔约方所采用的不同合作减排活

动，因此，虽然有小部分缔约方支持采用集中管理

的方式，但绝大多数缔约方认为其管理模式应偏向

于“自下而上”的分散管理。但对于分散管理的程

度和缔约方会议 (conference of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CMA) 在

其中的作用，谈判中还存在较大争议。

1.2  可持续发展机制

可持续发展机制是指促进减排并支持可持续发

展的新市场机制，由 CMA 集中管理，允许缔约方

以东道国或购买国的身份使用该机制下所产生的减

排量实现 NDC，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参与并实现

全面减缓 [18]。

(1) 机制范围：可持续发展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可看成是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在 2020 年后的继任者。以往的

CDM 虽然包含规划类减排活动，但其仍是以项目

为主的市场机制，所能达到的减排量有限。在《协

定》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覆盖范

围，但大多数缔约方认为其应将减排活动扩展到子

行业、行业或政策层面以弥补 CDM 在这方面的缺

陷 [3]。此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不能将基于项目层面

的市场机制所积累的十年经验浪费，并且在谈判中

对于 CDM 在可持续发展机制下过渡问题的讨论也

在进行 [19]，因此，本文认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机制

仍会保留项目层面的市场机制。

(2) 交易指标类型：虽然《协定》第 6 条并没

有明确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机制类型，但在缔约方

会议下的工作计划中提出的额外性论证却间接地

指出可持续发展机制应为信用型市场机制 [20-21]。因

此，其交易单位应为核准减排量之后才能发放的碳

信用。

(3) 管理模式：《协定》第 6.4 条明确指出可

持续发展机制属于集中管理，但在该机制下，可能

会赋予东道国更多的自主权，与“自下而上”管理

的《协定》精神相协调 [22]。

2  国际碳市场机制的谈判焦点问题

2.1  合作方法的谈判焦点问题

2.1.1  指南范围和管理模式

合作方法的指南范围与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 图

2)。对于指南范围，有两种不同观点 [16]。观点一认

为合作方法的指南应只包括制定核算准则，这意味

着指南仅管制 ITMOs 的转让，以避免双重核算。

观点二认为除了核算准则，指南还应确保环境完整

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除了管制 ITMOs
的转让，指南还管制 ITMOs 的产生，即 ITMOs 的
产生必须能够确保环境完整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当指南只包括核算准则时，参与方将自行制定环境

图 1  国际碳市场机制的关键要素

Fig. 1  Key el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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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和可持续发展相关标准，根据第 13 条的透

明性规则将这些标准与合作方共享，并通过合作方

进行上述标准的审查。这种方式不具有约束力，属

于完全分散管理。当指南范围扩大到确保环境完整

性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时，有两种管理模式可选。一

种是较为分散的管理，即 CMA 只对环境完整性和

可持续发展相关要求做框架性规定，缔约方据此共

同制定更为全面具体的标准。该模式将在第 13 条

透明规则的基础上附加信息披露条款，要求参与方

阐明所产生的 ITMOs 是如何满足指南中规定的相

关标准，并接受由缔约方组成的第三方技术小组的

审查，因此，该模式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另一种是

集中管理，即环境完整性和可持续发展相关要求全

部由 CMA 制定，并由 CMA 指定的专门机构进行

审查，同时对 ITMOs的核准、签发和转让进行管理。

这一模式与 CDM 类似，具有极强的约束力。

2.1.2  ITMOs 的限制条件

ITMOs 的限制条件有 4 个 [23]。(1) 对 ITMOs 范
围的限制，这意味着是否允许 ITMOs 产生于东道国

NDC 覆盖范围之外。支持方认为允许 ITMOs 产生

于 NDC 覆盖范围之外可促进提升减排力度；反对

方认为产生于 NDC 覆盖范围之外的 ITMOs 会导

致双重计算，并会给核算准则的制定带来争议。(2)
对类型的限制。观点一认为为了促进缔约方积极参

与合作方法，ITMOs 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减排指标，

只要与自身 NDC 类型相符就可以；观点二认为基

于简化核算方法并提高兼容性的考虑，ITMOs 只
能是以 t CO2 来表示的碳排放指标。(3) 对时限的限

制，这意味着是否允许存储 ITMOs，如果允许存储，

是否需要确定一定的存储时间上限。(4) 对数量的

限制，这意味着参与方只能将一定比例的 ITMOs
用于履约。

2.1.3  核算准则

合作方法允许 ITMOs在参与方之间进行转让，

因此，在核算准则里需要制定相应的调整规则以避

免双重计算，调整规则的制定有 4 个关键问题 [24]。

(1) 调整的对象。一种观点认为应对 NDC 下预排放

量进行调整，即购买方增加与获得的 ITMOs 等量

的预排放量，转让方减少同等数量的预排放量；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对排放清单进行调整，即购买

方在排放清单中减去与购买的 ITMOs 等量的排放

量，转让方在排放清单中增加同等数量的排放量。

(2) 调整的时间。观点一认为应在转让的 ITMOs 被
购买方使用后进行调整；观点二认为应在转让后进

行调整 ( 不管购买方是否已使用 )。(3) 由于大多数

NDC 都是单一年份的目标，在此之前的各年份均

没有设定目标，这导致做相应调整时会产生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相同年份的 ITMOs 进行调整；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采用整个 NDC 期间所有年份的

ITMOs 的平均值进行调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

采用整个 NDC 期间所有年份累积的 ITMOs 总和进

行调整。(4) 如果允许使用转让方 NDC 覆盖范围之

外的 ITMOs，在转让方做相应调整时有不同观点。

一部分缔约方认为转让方可不用进行 NDC 下预排

放量或者排放清单的调整；另一部分缔约方认为转

让方应进行相应调整以避免双重核算。

图 2  合作方法的指南范围和管理模式

Fig. 2  The scope of guidance and the governance of cooperative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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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谈判焦点问题

2.2.1  全面减缓

全面减缓涉及 3 个问题 [25-26]。(1) 约束力，即

参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缔约方是否必须实现全面减

缓。(2) 实现全面减缓的方式：设定比照常排放情

景更为保守的基准线或者设定一个百分比对碳信用

进行折算。(3) 实现全面减缓的阶段：如果选择第

2 种实现全面减缓的方式，那么需要确定在哪个阶

段对碳信用进行折算，包括签发阶段、转让阶段或

者使用阶段。

2.2.2  可持续发展机制与合作方法的关系

《协定》第 6 条并没有对两个机制的关系做明

确阐述，因而在谈判中存在较大争议。这个问题的

关键点在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碳信用 ( 以下简称碳

信用 )在转让过程中是否变为 ITMOs [16]。一种观点

认为由于合作方法中关于环境完整性的要求并不一

定会出现在其指南中，因而无法确保 ITMOs 的环

境完整性。因此，最好将碳信用与 ITMOs分开对待，

这意味着需要为碳信用的转让单独制定一套核算标

准。另一种观点认为碳信用一旦被转让，就变成了

ITMOs，需要根据合作方法下的核算准则进行相应

调整。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碳信用在第 1 次转让时不

属于 ITMOs，无需进行相应调整，而在第 2 次转

让时才变成 ITMOs，需进行相应调整。

2.2.3  CDM 向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过渡

为确保投资者对国际碳市场机制政策稳定性的

信心，加快可持续发展机制相关规则的制定，谈判

中对于 CDM 过渡问题的探讨也成为了焦点。CDM
向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过渡包括 CDM 减排活动、产

生的碳信用、相关规则和机构的过渡。这其中，又

以 CDM 减排活动过渡的分歧最大 [27]。小部分缔约

方认为应将所有 CDM 减排活动自动过渡到可持续

发展机制下，但大部分缔约方认为应根据可持续发

展机制相关规定对 CDM 减排活动进行调整并重新

评估后才能过渡。此外，缔约方对可用于过渡的

CDM 减排活动类型也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

为所有类型的 CDM 减排活动都可以申请过渡，另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减排活动才可以

申请过渡。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 CDM 减排活动类

型，各缔约方也存在争议。有些认为应设置一些限

制条件进行筛选，包括仅支持规划类、特定技术、

特定区域和时间的 CDM 减排活动申请过渡。还有

一些认为需要对申请过渡的 CDM 减排活动进行一

定的调整，包括缩短计入期或将签发限制在第一轮

NDC 期间。

3  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机遇和挑战

3.1  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机遇

3.1.1  可作为中国气候融资的有效工具

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提出在

2030 年左右达到 CO2 排放峰值。为了达到这一目

标，中国到 2030 年在能源工业和节能方面的低碳

化资金需求达到 25200 亿元，而目前每年的气候资

金供给规模仅为 5256 亿元，资金缺口将超过 2 万

亿元 [28-29]。为弥补这一巨大的资金缺口，不仅需要

增加公共部门资金，还需要充分撬动私营部门的资

金投入，而国际碳市场机制恰好符合该要求。但国

际碳市场机制要发挥其在气候融资方面的作用，必

须能够为投资者提供稳定明确的碳价信号，这就需

要厘清未来国际碳市场的供需情况，避免发生在

CDM 下碳价低迷导致投资者撤资的情况。未来，

国际碳市场的需求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

缔约方为满足其 NDC 的需求，但这部分需求量较

小。原因在于虽然各国提交的 NDC 中有 49% 的缔

约方提出使用国际碳市场机制，但其中 68% 来自

发展中国家，很可能成为减排成果的出售方而非购

买方 [3]。二是来自国际民航组织建立的国际航空碳

抵消和减排计划，目前已有 70 多个国家参与，到

2035 年预计将产生 2.64 ～ 2.81 Gt 的需求量 [3, 30]。

三是来自基于结果的资金机制，由于可持续发展机

制是该机制下的支付工具之一，而其与绿色气候基

金相连接 [31]，因而在该机制下的减排成果可以获

得确定的资金回报。从国家层面来看，可通过国

际碳市场机制项目获得类似 CDM 项目下的国家收

入，进而增加气候变化领域的公共资金。从投资者

层面来看，一方面可通过合作方法下的双边信用机

制签订远期合同，另一方面还可通过可持续发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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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申请基于结果的资金机制项目，并通过其与绿色

气候基金的关系获得贷款或者担保等金融支持，从

而缓解缺乏前期投资资金的困境，减少投资者风险。

3.1.2  可帮助中国进一步提升减排力度

国际碳市场机制可在三个方面帮助中国提升减

排力度。第一，可为非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提供更

多的碳价激励。中国建筑和交通部门到 2050 年的

减排潜力分别为 28.8 亿 t 和 20.4 亿 t，分别约为工

业部门的 1.5 倍和 1.02 倍 [32]；林业部门到 2030 年

的减排潜力为 4.92 亿～ 8.11 亿 t，与工业部门大

致持平，但这 3 个部门并没有纳入到全国碳市场计

划的覆盖范围。虽然非碳市场覆盖行业可以通过中

国自愿减排交易体系获得碳价激励，但在此体系下，

这 3 个行业的参与度并不高，备案的减排项目数不

足全部项目数的 8% [33]。除了这 3 个行业的方法学

复杂外，另外两个主要原因是碳市场试点对于自愿

减排项目的诸多限制导致需求量较低以及企业申请

这类项目的交易成本偏高 [34]。国际碳市场机制并

没有对所申请的项目有太多限制，可为企业提供更

多的碳价激励选择。此外，由于行业层面的可持续

发展机制在申请、审批和额外性检验等方面仅需在

行业层面进行一次，因而可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提高项目的经济吸引力 [35]。第二，可提升中国非

CO2 温室气体的减排力度。中国对非 CO2 温室气

体的关注较少，既没有纳入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体系，

也未纳入全国碳市场。但世界资源研究所 [36] 的报

告指出，到 2030 年中国每年可减少约 8 亿 t CO2

当量的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其中，高性价比的

非 CO2 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为每年 2 亿 t CO2 当量，

这部分减排无需价格激励政策就可完成。但剩余 6
亿 t CO2 当量的减排潜力需要通过财政补贴或碳价

激励才能实施，尤其是工业领域N2O和HFCs减排。

因此，国际碳市场机制可用来弥补这些领域的减排

成本，为企业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第三，通过克

服非价格因素来提高减排力度。中国在某些高耗能

行业存在较大的“无悔”减排潜力，但这些潜力并

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原因就在于存在某些非价格

障碍因素。例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到 2020 年减

排成本为负值的减排潜力为 1848 万 t，占该行业总

减排潜力的 95% [37]；在钢铁行业，成本有效的电

弧炉炼钢技术的钢产量仅占中国的 10%，远远低

于大部分发达国家 [38]。为有效地克服这些非价格

障碍因素，政府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 [11]。

因此，来自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气候资金就可用来支

撑这些政策工具的实施。

3.1.3  可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

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强调以生态文明与绿色

发展理念为指导，但目前中国的投资走向与这一理

念并不完全一致。世界资源研究所 [39] 的报告指出，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四大”国有银

行在 2014—2017 年间对“一带一路”32 个国家的

联合贷款中，有 72% 流向了石油、天然气和石化

行业。在发电领域，约有 54% 的贷款流向了燃煤

电厂。因此，引导中国海外投资向低碳化领域发展

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消除“过剩产能和

污染输出”负面影响的关键，而我们所探讨的国际

碳市场机制可在这一领域发挥一定作用。一方面，

可藉由双边或多边信用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引导

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沿线国家开展低碳化投资，投资

收益不仅包括项目本身的利润，还包括低碳项目所

生成的减排量。这部分减排量既可用于企业履行自

身减排义务，也可拿到国际碳市场中出售以获取收

益。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投资主

要集中于大型的化石燃料发电行业，而甚少涉及规

模相对较小的新能源发电行业，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国有企业更愿意投资大型项目以覆盖其高昂的交易

成本 [39]。在国际碳市场机制下，减排项目可在行

业层面进行开发并允许将分散的小规模项目整合开

发从而实现规模效益，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引导

国有企业的低碳化投资。此外，通过基于价格的国

际碳市场机制，还可促进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模

式的升级，从当前主要以物资捐赠为主的模式逐渐

转化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先进技术转移和产业输出，

弱化政府作用，实现企业“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对于沿线国家来说，通过国际碳市场机制促进低碳

项目的投资，可进一步促使其提升 NDC 相关数据

的颗粒度和量化度、识别本国低碳优先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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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国家投资者提供明确信号，吸引更多外部

投资。

3.2  中国参与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挑战

3.2.1  对中国已注册 CDM 项目的影响

目前，谈判中对于 CDM 向可持续发展机制过

渡的问题是一个热点议题。其中，一部分缔约方

认为应设置限制条件对可申请过渡的 CDM 项目类

型进行筛选，这些限制条件可能包括仅支持规划

类、特定技术、特定区域和特定类型的 CDM 减排

活动申请过渡。中国是 CDM 注册大国，目前注册

的 CDM 项目约占全球 CDM 项目的 40%，项目类

型以新能源、工业废气分解和再利用项目为主。如

果限制条件只允许特定区域的 CDM 申请过渡 ( 例

如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或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或

者只允许特定类型的 CDM 申请过渡，那么将极大

地影响中国投资者对于碳价政策稳定性的信心，降

低《协定》下国际碳市场机制的投资预期，并造成

相关能力建设的浪费。因此，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机

制细则谈判中，应与其他 CDM 项目注册大国 ( 例

如巴西和印度 ) 共同建议在限制条件设定中，充分

考虑注册大国的国情，给予这些国家自由选择过

渡 CDM 项目的权利。同时，在国内层面，考虑到

可持续发展机制下减排指标的出售将通过对中国

NDC 的调整从而对其实现产生直接影响，中国需

要认真考虑哪些类型的 CDM 项目可申请过渡以及

过渡之后对减排指标的出售如何进行监管。

3.2.2  与中国现有减排政策的相互作用

中国存在各类型的节能减排政策，包括设定国

家级、省级和企业级节能减排目标的行政命令式工

具以及自愿减排交易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等市场化

政策工具。此外，还有针对相关行业和部门设置的

有关能效和低碳技术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将与国

际碳市场机制相互影响，从而导致中国在碳排放核

算和预测方面存在较大的难度，进而造成双重核

算 [40-41]。另一方面，这些减排政策通常出自不同的

政府部门，在政策目标和管控对象方面会出现交叉

重叠以及由此导致的不一致和效率低下等问题[42]。

对于可持续发展机制，政策的相互作用将会更加复

杂。原因在于可持续发展机制属于信用机制，

需要对其减排量进行额外性论证。当减排项

目在 NDC 覆盖范围之外时，政策间的相互作

用对额外性论证的影响较小；但当减排项目

在 NDC 覆盖范围之内时，如何在论证中考虑

中国为实现 NDC 目标而实施的国内节能减排

政策将直接影响论证结果，进而影响到中国

可获得的减排收益。因此，政府应充分考虑

国际碳市场机制与其他政策的兼容性问题，

并应在多个机构之间协调这些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

3.2.3  对中国非 NDC 覆盖范围减排活动的影

响

在谈判中，对于 ITMOs 的范围存在较大

争议。一些缔约方认为应仅允许 ITMOs 来自

NDC 覆盖范围之内，以确保环境完整性。这

种情况将导致中国不能通过国际碳市场机制为

非 CO2 温室气体提供更多的碳价激励进而提升

中国减排力度。此外，如果允许 ITMOs 来自

NDC 覆盖范围之外，一些缔约方认为在转让

NDC 覆盖范围之外的 ITMOs 时，东道国需要

减少其自身NDC的预排放量以避免双重核算。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对外转让减排成果将影

响中国 NDC 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会抑制

非 CO2 温室气体减排活动的投资积极性，而中

国在这一领域的某些减排技术若无碳价激励，

将无法快速推广。此外，通常情况下，东道国

政府未将某些行业和气体纳入 NDC 覆盖范围

之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数据 [25]。中国在非

CO2 温室气体方面的数据和知识非常缺乏，绝

大多数气候政策及目标只针对 CO2 减排，对非

CO2 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减排潜力的理解和认识

相当有限 [36]。如果这一领域的减排项目在国际

碳市场机制下被禁止或抑制，将不利于中国积

累相关排放数据，为未来纳入 NDC 做准备。

因此，中国应在细则谈判中与其他立场相近发

展中国家共同建议允许 ITMOs 来自 NDC 覆盖

范围之外，并建议在转让 NDC 覆盖范围之外

的 ITMOs 时，无需对其自身 NDC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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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碳市场机制在中国的前景展望

4.1  合作方法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近期，中国可考虑开展双边信用机制的建设，

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和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内在需求，通过在沿线国家开展

双边信用机制可引导海外投资向低碳化发展，并可

通过市场化手段促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模式的升

级；二是中国企业和政府在国内自愿减排项目和

CDM 项目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为双边信用机制

的快速启动和开展提供基础；三是日本从 2010 年

开始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开展双边信用机制，可为

中国提供较为成熟的案例和参考。在能力建设方面，

中国应明确优先合作国家，针对这些国家开展实施

双边信用机制的可行性报告以识别潜在的减排项目

并制定碳排放数据监测、报告和核查的标准和方

法 [43]。同时，与合作国家的政府官员、私营部门

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帮助其进行相关能力建设。

碳市场连接是国际碳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是

中国探索碳市场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此外，中国

在不同的文件中也提出鼓励探索中国碳市场与其他

国家碳市场连接的可行性。但由于碳市场设计要素

全面一体化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考虑的因素复杂，

因此，从近期看，实现全国碳市场与其他国家碳市

场连接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在近期和中期，应考

虑将中国试点碳市场与其他国家区域层面的碳市场

进行连接，为远期国家级碳市场的连接打下基础。

区域层面的碳市场连接可绕过两国之间耗时较长的

谈判，采用渐进式的连接方式，即从关键设计要素

开始试验性地连接，进而评估连接产生的影响 [44]。

在能力建设方面，需搭建信息分享平台、提高关键

设计要素的透明度并进行一定程度的协调。在全国

碳市场设计阶段，应考虑将碳市场连接作为机制设

计的重点领域，将全国碳市场打造成灵活且具备一

定连接性的体系。

4.2  可持续发展机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在探讨可持续发展机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时，

需要考虑三点。一是选择在项目层面还是行业层面

开展可持续发展机制；二是是否已经建立了相关行

业及设施级排放数据库；三是可持续发展机制与全

国碳市场的关系。

中国在项目层面的市场机制中积累了十多年的

经验，政府的项目管理经验丰富，相关人员、机构

和平台的设置也很完善；企业在项目开发、申请和

运营方面同样具备较多经验。因此，在近期，可选

择开展项目层面的减排活动，这一方式可为中国企

业提供更多的碳价激励，并可促进可持续发展机制

在中国的快速启动。但中国为达到 NDC 需要进一

步加深和扩大现有减排活动，而项目层面的可持续

发展机制并不能很好地达成这一目标。因此，在中

期，中国应通过开展行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来

扩大减排范围，加深减排力度。一方面，中国目前

缺少可靠一致的排放数据 [40]；另一方面，一些减

排政策在中国已具备相关基础且实施效果明显。因

此，在行业层面开展可持续发展机制可以将加强现

有减排政策和措施作为起始点。例如，中国建筑行

业 50% 的节能设计标准在 2010 年已累积了 3150
万 t 的减排量，如果运用可持续发展机制在行业层

面实施 65% 的节能设计标准，那么在 2030 年将获

得 6400 万 t 的减排 [45]。国家发改委于 2014 年开始

实施重点企业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报送制度，并印发

了 24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未来中国将收集大量的相关行业和设施级排放数

据，这将使在行业层面设定排放目标变得可行。因

此，在远期，中国可通过为行业整体设定减排目标

来开展可持续发展机制，并可将这一目标分解为设

施级减排目标，为投资者提供更加明确可靠的价格

信号激励。

对于可持续发展机制与全国碳市场的关系，需

要考虑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实施行业。如果可持续发

展机制在非碳市场覆盖行业实施，那么可能的关系

有两种。一是可持续发展机制在这些非碳市场覆盖

行业建立相关能力建设，并帮助其逐步过渡到全国

碳市场；二是可持续发展机制与全国碳市场独立并

存，并对全国碳市场起到补充作用。如果可持续发

展机制的实施是在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那么可参

考欧盟碳市场的设计，在全国碳市场中引入行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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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减排措施，使全国碳市场同时具备静态和动态

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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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6 of Paris Agreement introduces two international market mechanisms that, which receive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ost 2020 climate regime. Three key ele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scope, the tradable units’ type and the governance, are identified, 
as the basis to clarify the basic forms of the two international market mechanisms. Based on the focus issues and 
their different design identified in negoti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mechanism. Considering the inherent need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climate financ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Belt and Road a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xisting domestic capacities on the market mechanis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hort-term, medium-term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two international market mechanisms.
Keywords: Paris Agreement; Market mechanism; Cooperative approach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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